
51

3
查
察
篇輔 導 篇

第四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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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春暉小組該如何運作

•  陳報校長。
•  通報校安中心；18歲以下個案，另須通報所屬縣市
政府。

•  確定春暉小組成員名單。
•  訂定春暉小組會議時間。

列席人員：校長、學務主任、教務主任

出席人員： 生教(輔)組長、輔導老師、輔導教官、班
級導師、監護人、其他（社工人員、少年

隊）

會前作業：

•  導師：聯絡家長、彙整個案平日表現。
•  輔導教師：彙整個案輔導資料，提供春暉小組會
議參考。

會議目的：

1.  研訂個案輔導計畫，包含輔導方向、相關介入
措施、介入時間及將運用之校內、外輔導資

源。

2.  跨處室「春暉小組」分工。
3.  建立學生個案輔導紀錄(基本資料)。

成立春暉

小組

召開春暉小組

第1次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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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時間：3個月為一期。
相關人員職責：

•  校長：督導輔導工作進行。
•  學務主任：啟動「春暉輔導機制」。
•  導師：關心學生、適時與家長聯繫、彙整個案平日
表現，提供訓輔人員必要協助與個案相關資訊。

•  輔導教師：專業輔導與諮商、建置輔導個案資料、
適時引進心理師、社工..等資源，並擔任輔導網絡
聯繫窗口，必要時轉介醫療或社福機構、定期將輔

導進度轉知春暉小組成員。

•  生教(輔)組長、教官：擔任春暉小組聯絡人、列管
個案資料、與校外會、警政單位聯繫合作。

輔導方式與資源：

•  辦理相關輔導課程。
•  協調衛生醫療單位輔導人員、社區輔導機構或宗教
團體到校協助個案諮商輔導。

•  視需要協助轉介藥物濫用學生至所屬縣市毒品防制
中心、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藥癮戒治機構、民間輔

導機構或濫用藥物輔導諮商中心等，由心理、精神

醫師、藥師、法律專家輔導。

•  視需要召開春暉小組輔導會議。
其他：

•  倘經第2次輔導仍為無效者，得以虞犯身份移交少
年法院（庭）處理。

•  列管個案升學、轉學，應進行資料移轉。
•  列管個案休退學、畢業後未升學，依規定轉銜相關
單位。

進行輔導

尿篩檢驗是否

呈陰性

召開春暉小組

結案會議

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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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校可參照上述流程運作春暉小組，但應依時地制宜，各校可斟

酌使用。各校可用正向思考來面對此機制，因為毒品乃是管制藥品，

校方本有權利介入，並應運用各種合宜之方法來引導與管教學生。

各校平時可多與校外會等配合，另依狀況之不同，可與少年隊、

地檢署、觀護所及法院等單位保持密切聯繫，可透過機關團體有效約

束個案之行為。

學者曾提出，反藥物濫用的工作若能全校教職員工通力合作，在

校園營造充分的反藥物濫用氣氛可提升工作的成效(Dewey, 1999)，各

校應採取專業分工的方式進行各項查察、輔導工作，各司其職，使每

個角色能發揮其最大功效，例如：教官督促輔導、輔導室專業輔導、

體育與訓育舉辦活動與人力動員、教務處將課程調整配合、導師隨班

輔導、出缺席應通知教官及家長等。

另應培養並善用校內、社區以及相關單位之反藥物濫用志工人力

資源，使社區、學校等各個環境無死角，除了讓社區與學校更安全之

外，亦能補校內人力之不足。


